建设项目用地选址和用地预审合并办理

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2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工程建设项目用地和规划许可“多审合一”改革的通知》（粤自然资发〔2019〕43号）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规划用地改革要求有关问题的通知》（粤自然资函〔2019〕1997 号）有关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受理范围

国家、省、市、县人民政府及其发展改革、交通、水利等部门批准、核准的建设项目。
二、受理条件

（一）符合有关国家供地政策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

（二）符合经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法定规划；

（三）项目建设依据充分；

（四）满足环保、通讯、能源、安全和综合防灾等要求；

（五）满足风景名胜、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保护的要求；

（六）涉及需建设项目选址论证评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实地踏勘论证、节地评价等事项的，已提供《建设项目用地预审选址意见报告书》；

（七）申请资料齐全。

三、办理材料

（一）基础材料

1.珠海市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申请表（原件）；

2.建设项目用地单位提交的申请报告（原件）；

3.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初审意见（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要件不需提供）；

4.项目建设依据（建议书批复文件、或项目列入相关规划文件或者相关产业政策文件、或立项部门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的函）；
5.授权委托书（原件）和法人及受托人身份证；

6.建设单位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二）其他视具体办理业务需要提供的材料

1.建设项目用地预审选址意见报告书（原件，涉及大型建设项目、对城市布局有重大影响的选址论证评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踏勘论证、节地评价等事项的提供）；

2.已获得原用地预审意见的，申请办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提供原用地预审意见（原件）。

3.已获得原《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申请办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提供原《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原件）。
注：以上所需材料，非特别注明外，均可提供复印件，原件备核。
四、办理层级

涉及跨区的建设项目，由市局负责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各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含横琴新区规划国土局、各分局，下同）配合办理；不跨区项目由市、各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各自管辖范围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涉及上报自然资源部、省自然资源厅审批事项的，按要求组织申请材料，并将需上级审批事项逐级上报审批，待取得有审批权部门出具的意见后，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五、办理要求

（一）办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事项的，通过广东省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转自然资源局规划业务系统进行具体办理，并实行“全城通办”，申请人可将纸质申请材料就近递交至全市任一行政服务大厅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窗口，由窗口转交至具体承办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涉密项目按保密要求实行线下保密纸质材料申报与办理。

（二）使用已经依法批准的建设用地进行建设的项目，不再办理用地预审，需要办理规划选址的，只审查规划选址情况；非划拨用地的建设项目，不需办理规划选址，需要办理用地预审的，只审查用地预审情况。审查通过后，均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三）对已获得用地预审意见或规划选址意见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申请办理建设项目《建设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结后收回原有意见（证书），出具《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四）2019年9月17日前，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已受理规划选址或用地预审申请但尚未办结的，可通知申请单位自愿撤回申请。如申请单位不愿撤回的，应继续予以办理。2019年9月17日起，各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按照本细则规定受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申请，除本条第二款规定情形外，不再单独受理规划选址或用地预审申请，已受理的应予以退件。

（五）《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空证由市局统一印刷。内容打印字体原则上应为三号仿宋_GB2312 字体；附图明确为建设项目拟选地点四至范围的地形图，原则上要求比例尺为1:2000；附件明确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选址要求》。《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和附图附件均应加盖市局业务专用章（横琴新区规划国土局除外）。
（六）《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实行统一编号。编号数字共15位，前6位数号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珠海市：440400，香洲区：440402，斗门区：440403，金湾区：440404）执行，7-10位数号码代表证书发放年份，11-15位数号码代表证书发放序号。证书编号由市局统一负责，分局应在事项审批完成后，及时向市局取号，市局将按审批完成日期依次编号，并做好台账管理，注明具体核发分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一式两份，一份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留底、一份交付申请单位。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有效期为3年，自批准之日起算，国家、省对有效期另有规定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六、办结时限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办理时限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不含报自然资源部和省自然资源厅审查、材料补正、批前公示时间。
七、其他要求

（一）加快信息化建设，事项办理的相关前置要件是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不得要求行政相对人提交；对行政相对人前期已提供且无变化的材料，不得要求重复提交。

（二）各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根据机构设置实际情况，明确部门内设机构职责分工，把改革责任落实到位，避免推诿扯皮。并抓紧编制相关办理指南，切实做好技术和服务保障工作。

（三）针对“多审合一”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强对项目用地单位等相关人员的业务指导，加强政策宣传，让企业和社会公众知晓改革内容，掌握改革政策，应用改革成果，确保该项改革尽快见到实效。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